
府首扱老搗直地陣軍法過繞共越

俄） 
抨 
擊

號掛報電報本 

CABLE ADDRESS: 
TAIHONPO

THE dHiNES^lMEs溶U尊財黑； 

為J■“"llP6ZDEeiS，R€ET*：EAST彎整遼機， 
3PUVER, B.C.. eANADA

电 0. Box 33*_____妨6福，何凡1时.8等1 
'尸/D “‘ •《^«™^*e*™«™™*»"~^；/11d* .-「1<‘rer，•he d^ttessfhe Chinese Times 

Authorized as 668nd deg m・ll. 
Pc*，Offire Department, Oltthve.

NA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/^ ̂ Z ̂  VS ̂  ̂ ZS A ̂  ZM1 Vokl4 No 287Saturday, APRIL 25 1953

拜
鼻
旋
老
損
政
府
争 

。
痴
日
在
該
平
原
賀
 

.築
軍
事
工
事
•
建
讨 

車
力
。
原
準
備
在
祐 

任
原 
■

揮
其
城
■
 

火
力
•
與
越
共
次
戏 

•. 絡
越
共
實
個
   

s-. ■
 

■
但
軍
事
觀
察
家
一
。 

現
觀
越
共
之
行
央
一
。

法

一

爲
越
共
危
短
期
內
 

似
無
在
該
平
原
*
 

軍
大
决
鬥
之
倉 
一一 

奘
部
隊
•
現
總
績

官

 

方

 

起

 

惶Av 恐

里
士
坤 

潜
推
衝 

局
週
長 

之
逆
轉
。
已
令
巴
断 

"
法
政
府
官
方
■
大
爲 

磨
惶
，
法
方
首
要
" 

藻
麟
其
現
時
駐
越
各
 

法
军
後
備
軍
力
•
超 

尸
不
能
應
付
最
近
越*
 

對
老
摑
之
威
脅
• 
普 

"
越
共
現
已
差
不
多
心
 

奪
老
搠
王
國
全
境

在南非選陣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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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一

-O:
老
扱
境
內
展
開
政
治
攻

勢
・
成
立
共
產
人
民
政
府
 

" 

據
巴
黎
之
他
界
報
報
戴
，
謂
法
耳 

某
部
部
長
•
已
和
示
深
盧
越
南
戰
局
( 

將
入
不
可
收
拾
之
局
面
。
法
官
方
稱
涙 

軍
在
越
南
戰
塲
•
拾
獲
有
越
共
遺
下N

 

蘇
俄
製
步
鎗
云 

一

社e
•
樊
國
太
下
洋
艦
隊
司
令
拉
福
特
 

■
昨
在
滞
泊
於
鳥
尼
知
彎
之
菲
總
昆
遊
 

船
上
菲
律
賓
，
與
總
統
季
里
諾
、
礼
敏

敍
三
十
分
鐘
 
"階
政
府
咬
官
人
稱
. 

等
所
談
者
:
係
關
於
安
南
；
台
灣
。

彼 韓

戰
載
俘
交
換
。及
太
平
洋
防
務
等
掴r
 

松
鶴
特
同
令
 .
宋
日
已
  

»

菲
寵
賓 

•
飛
赴
安
南
西
貴
•
彼
將
在
修
處
低
片
 

時
逗
留
'
轉
赴
香
港
回
檀
香
山
云
(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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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南
•
河
內
二
十
五
日
路
透
祀
電 

■ 
遇
犯
老
損
之   

<

共
・
現
時
差
不
多
一
全 

部
競

is 楂
塊
士
平
原
之
法   

5
陣
地
   

*
而 

向
老
損
首
府
琅
勃
剌
邦
方
面
推
道
・  

r

葵
京
，
倫
敦
二
十
四
日
路
透
武
電
 

.
蘇
俄
政
届
箸
辦
之
消
息
稱
：
欣
操
稼
 

南
非
於
叫
其
   

r

iL
汨
溶
選
舉

— 
米
札
奪
 

相
獲
甥
•.
爲
梅
西
新
政
權
岐
視
育
  

<.人 

種
之
勝
云
：二

，

：

^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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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麥 *
工五百餘 

醞醒罷工 

麥
麥
留
公
 

hi
總
行
與
設H
m
高 

華
，
北
雲
得
事
)
本
也
比
.
二
埠
及
為. 

普
人 間
分
亿
宀
全   

M
 瞰
工
五
百
餘
人
)
 

定
于
下
星
里
宁
痴
政
府
代
衰
監
視
我
 

下
，
衷
袂
匿
工
案
'
;

、 

又
电 M
産
材
有
限
公
司
職
工
七
拾
 

名
，
本
星
璽
『讓
决 

«.-.罷
工
行
動
• 
眞
 
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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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拾   

X:
之
制
摩
奧
零
售
業
・ 
批 

®
行
及
百
 

e....
公
司
職
工
會
。迄
未
指
定
 

何
時 

M-
始
罷
工
• e

8--
司
工
人
、要
求
 

平
骑
每
人
每
月
加
誘
四
拾
元
左
右
.
而 

調
解
■
多 
it 佇
衰
主   

^
加
拾
元
、
及
簽
 

靜
*.年
合
同
声

..ISSSSSCTSSSCSyxss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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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美商蛛建三百萬元 

大厦於雲埠 

:
#
■

加
豪
人
・
近
日
向
宴
煒
比
 

氏
放
眞
公
司
" W
買
位
于
片
打
鑄A
布 

辣
皆
西
南
角
乏
田
幅
地
•
僅
値
二
十
   

1- 

五
千
元 

眞
殴
幅
地
搂
近
行
連
高
樓
■ 

靠
片
打
餘"r  

M

oa'- 
壹
百
六
十
尺
。
而
靠
 

布
辣
带
壹
面
闊
 

*,百
貳
拾
三
尺 

買
者
在 *
省
無
誉
尤
規
模
之
貨
布
 

事
業 
.而
表
翁*
耗
距
叁
.白
禽
元
.
痴
 

立
海
運
辦
事
戚
中
該
：a

•
現
卷
晚
千
昼
 

脅
角
之
賣
座
礼
炉
樓
族
■
価
被
拆
除
. 

現
在
假
于
該
檄F
房
者
电
外
店
，
而
殷 

于
上
層
者
爲
在
用
?

一

:•
市
政
府
稀
就
部
住
料
.
皎 

幅
地
一 

値
四
萬
五
千
一一

昔
三
拾
元
，
而
房
屋
値 

=
一
萬
五
千
元.
「  

™

主
持
出
真
該
段
產
業
之
經
紀
人
， 

爲
伊
他
父
子
公
叶
.
薄
伊
他
靜
•
礎
國 

資
本
家
.
極
蠶
就
卑
韓
省
商
尊
，
而
諜 

在
本
省
投
鉅
資
一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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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早二靈" 
改用日光節約時間 

卑
篇
者
@
明
晨
二
時
起

e ̂
正
式
改 

用
日
光
節
約
 

M,
底
(
簡
.稱
新
鐘
標
準
時 

間
簡
稱
舊
鐘
)
爲
便
利
粉
。
臨
睡
前
■ 

宜
將
鐘
鏢
撥
快
」
小
時
•
例
如
拾 
一
点 

鐘
上
床
.•
則
將
獣
縹
撥
到
拾
二
点
饋
■ 

聴
丕
亞
及
詩
曼
电
火
車
■
依
然
用
舊
鐘 

。
但
開
車
時
刻
産
更
改
。

解
晏
亞
火
*

新
時
刻
如
下
・ 

由
多
郞
度
開
隊
之
第
三
號
火
車
■ 

往
日
上
午
七
点
毋
五
分
抵
雲
埠
，
以
後 

則
新
鐘
上
午
八
裾
鍾
到
，
很
日
晚
間
七 

.点
五
拾
分
。
由
娠
開
往
歩
昆
度
之
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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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價目表 
《雪
书
每
份
七
仙
》 

每
季 

一 
半
件

四元零玉
四元 五毫

B-元三五
园元玉毛

如单 十六毎二 

IM

十八元 
壹十七元

-
十八元

«
月 

W
域派到 一 %
三五 

4 ■埠露寄一元五毫 

如0
美墨一元五毛 

j-

國各國 一元五毛

人寿 一 毫 
九• 
元 

入元六毛 
九， 
元

) 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晚
按
日
皇
闘3
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一 
報
費q
睛
无
惠
，
空
函
定
閱 >:2 
恕
不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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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德上議院 
延期表决條釣 

西
德
•
波
昂
二
土
四
日
電
"
蘇
俄 

之
和
平
攻
勢
 

現
已
"
西
德
獲
得
首
次 

勝
利
反
應
。
西
德
上
至
院
，
本
日
以
二 

十
票
對
十
八
票 

篇
過
一
待
两
億
最
高
法 

院 

判
决
社
會
黨
之
反
對
方
案
後
 

始 

«
 次
西
德0
加
西
歐
聯
一
防
約
，
及
聯
軍 

與
西
德
所
灯
之
和
約
，
此
實
爲
西
德

98  

管
理
阿
丹
事
二
，呼
籲
早
日
通
渦
該
兩
 

約
之
大
敗
•
查
反
對
西
*
8
加
聯
防
之 

社
會
黨
•
堅
認
爲
西
德
育
整
武
験
。
有 

違
西
德
之

81

憲
•
故
令
"
兩
約
久
未
獲 

通
過
云 

，

一 

•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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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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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̂
x̂̂
^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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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韓示威 

反對聯軍典共言別 

高
簿
•
釜
山
二
十
一
二
日
加
拿
大
社 

•■
美
國
憲
兵
•
昨
被
迫
更
向
空
鳴
鎗
• 

始
將
羣
集
於
此
間
美
大
使
舘
門
前
•
示 

威
反
對
恢
復
板
門
店
韓
昭
停
火
談
判
之
 

南
韓
羣
衆
四
千
嚇
散
•
査
此
等
示
威
隊 

伍 .•
由
南
韓
國
會
議
員
蛇
 
一 
百
名
領
導 

•
反

81

典
共
言
和
•
示
威
羣
伍
..
高
呼 

各
種
反
對
將
高
麗
割
分
窗
南
北
韓
•
及 

反
對
停
戰
等
口
號
，
有
擁
入
巢
大
使
舘
 

之
勢
。
樊
憲
兵
迫
不
已
・
向
空
鳴
指
恐 

嚇
♦
逐
散
示
戚
南
韓
人
■ 

又
漢
域
昨
亦
有.
此
類
示
威
事
件
度 

生
"
參
加
示
威
者
多
屬
學
生
。

FT 
胃

蘇

 
to 

T

IM
P1^

白

■■■
一

.
•
談

判

世

界

和

不

懸

案

 

.
但
拒
絕
在
愛
善
考
華
總
統

• 
所
提
出
之
條
件
下
^
:
和
談
 

英
京 

倫
敦
二
十 X
日 

!»合
社
電
，
麻
俄
共
產
黨
中
央
委
員
會
之
舌
喉1
 

眞
理
報
 
及
蘇
俄
最
高
蘇
維
埃
會
之
舌
喉

—消
息
驟
•
本
日
均
用X
 全
面
正
慢 

篇
幅
 
用
大
字
標
■

。
刊
載
蘇
俄
同
 8
與
西
方
談
判
世
界
和
午
懸
案
之5
^
， 

譜
美
政
府
既
其
他
任
何
政
府
。
如
以
友
善
熊
度
 

談
與
世
界
斜
紛
問Eg

則
蘇 

俄
政
府 
將
極
牧
歙
迎
•
但
蘇
俄
政
府
 

將
拒
絶
在
美
總
統
愛
善
考
華
所
提
出
 

之
條
件
下
•
舉
行
談
判

莫
斯
科
此
項
官
佈
 

顧
然
是
就
對
答
覆
愛
善
考
華
總
統9

於
四
月
拾
四
日 

所
段
之
宜
自
•
査
愛
善
考
華
於
酸
日
所
蒙
之
宣
官
 
差
不
拿
對
蘇
俄
之
和
平

攻
勢
挑
我
，
要
求
麻
俄
新
政
權
•
以
行 

動
証
明
和
平
鹹
意
■
使
韓
戰
作
棨
譽
之
 

』
束 

在
韓
 0
 舉
行
自
由
選
舉
•
使
南 

北
韓
統
宣•

愛
總
統
並
呼S
蘇
俄
•
停 

止
共
黨
在
越
南
及
属
来
亞
之
侵
畧
行
動
 

••
締
訂
舆
國
和
約
•
統
壹
東
西
德
"
及 

僕
復
東
歐
蘇
俄
附
庸
國
之
獨
立
自
由
• 

愛
善
考
華
並
謂
世
界
除
和
平
外
■
將
祗 

有
面
臨
「
原
于
能
」
戰
•
或
令 »
界
經 

常
陷
於
驚
恐
緊
張
之
局
面
中
•
蘇
俄
之 

輿
臨
•
卽
乘
機
指
愛
善
考
華
・
謀
以
原 

于
弹
威
脅   

»
俄

△
西方對蘇俄聲明 

持謹愼態度 

目
下
美
京
華
盛
頓
白
宮
方
面
。
對 

蘇
俄
本
日
之
和
平
宣
會
•
^

爲
笈
或
爲 

蘇
俄
對
解
冷
戰
之
第
一
步
疗
動
・
但
稱
 

自
由
世
界
，
仍
待
等
候
蘇
俄
苜
要
■
以 

具
體
步
驟
•
以
表
示
鹹
意
和
平
■ 

在
巴
黎
•
美 8
務
卿
杜
勒
斯
之
發 

官
人
，
謂
杜
氏 »
蘇
俄
眞
理
報
所
載
之 

消
息
■
並
無
批
評
■

法
外
長
畢
多 

謂
眞
理
翱
所
戴
■ 

非
常
有
趣
。
但
謂
現
對
該
學
•
暫
守
緘 

默
•

倫
敦
英
外
交
部
・
則
絹
菜
方
正
將

對
締
訂
奥
國
和
釣
等
世
界
懸
案
・
全
未 

提
及
之
云L>s#\/)s/\/\/\/\/\#s#\zss$$v/\ 

邱卓爾否認.

美操縱英政策， 

英
京
，
偷
敦
二
拾
四B
國
際
社
■
 

■
英
首
相
邱
卓
爾
■
昨
否
認
工
黨
跋
員 

•
指

91 國
操
縱
英
國
冷
戰
政
策
之
指
控
 

•
但
彼
稱
英
美
團
結
合
作
・
爲
自
由
世 

界
生
存
所
必
需
者

共方砲轟 

撤運傷兵之美軍艦 

高
麗
•
漢
城
二
十
四
日
聊
合
社
電
 

•
壹
胴
逐
艦
三
艦
及
巡
洋
艦
一
艘
•
昨 

在
韓
共
東
海
岸
元
山
港
外
膚
富
佔
領
之
 

小
島
。
撤
運
聯
軍
傷
兵
時
，
遭
共
方
岸 

上
大
砲
砲
轟
。
美
海
軍
當
卽
派
航
空
母
 

艦
飛
機
，
援
助
軍
艦
炸
熾
共
方
之
岸
上
 

大
砲
云
.

美國昨警吿公約國 

勿受蘇和平攻勢所愚 

法
京
巴
黎
廿
四
日
吸
透
社
電
，
美 

國
昨
警
告
北
大
西
洋
公
牝
機
構
•
鰭
蘇 

俄
現
時
所
軽
動
之
和
平
攻
勢
♦
與
其 %
 

是
蘇
俄
政
策
改
變
■
不
如
說
堤
戰
略
之 

變
更
•
謂
西
方
自
由
國
家
■
如
須
繼
續
 

建
立
軍
力
一
直
待
至
眞

.JE 和
平
實
裡
而 

後
已
•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益
國
•
均
一
致 

擁
護
美
國
之
意
見
 
俱
認
為
蘇
俄
之
和
 

平
攻
勢
・
非
是
蘇
俄
改
鹽
政
策
云
"

英^555^

長 

將赴蘇商談貿易 

英
京
倫
敦
廿
五
日
跆
透

1st
虞
•
英 

國
前
任
商
務
部
長
威
爾
遜
•
昨
謂
彼
將 

于
兩
個
星
期
內
•
將
首
途
赴
莫
斯
科
。 

與
蘇
俄
商
篇
節
威
靄
局
•
商
談
劇
西
貿
 

易
之
間
題
•
杳
威
爾
遜 

於
英
工
黨
執 

敌
時 

爲
绛
商
務
部
長
：
彼
於
壹
九
四 

七
年
時
•
曾
與
莫
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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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ŝ
 

華商由港囘加談 

.

:

:

，1
;

一;

，・•

一： 

香港人生活低 

域
多
利•
，
廿
血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 

域
埠
僑
商
事
鉗
上
管
家
尺
 I
 近
由
香
港

返
埠
，
昨
瘠
窄
鉗
稱
-
加
拿
大
幣
値
 A 

黯6
^
#
^
^
^
:

…
*

^̂̂
^̂̂
■̂

轉逆局戰

TSTljMier/R ^1^


